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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公司試點開展跨境業務收到中國證監會無異議覆函

近日，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
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《關於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試點開展跨境業務有關事項的
覆函》（機構部函[2018]942號）（「該覆函」）。

根據該覆函，中國證監會對本公司開展以下業務無異議：

（一） 以自有資金參與境外交易場所金融產品交易，以及投資於其它合格境內機
構投資者允許投資的境外金融產品或工具。

（二） 與境內外交易對手簽訂場外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協議，參與場外金融產品交
易，及向客戶提供相應的金融產品和交易服務。

根據該覆函要求，本公司開展跨境業務應嚴格控制業務規模，不得超過本公司淨
資本的20%，相關業務規模按《證券公司風險控制指標管理辦法》規定的境內同類
型業務的投資規模計算，並嚴格按照監管規定計算風險資本準備。

本公司將按照該覆函的有關要求，立足於服務實體經濟，開展前述試點業務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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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北京，二零一八年五月三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畢明建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趙海英女士、 
大衛‧龐德文先生、劉海峰先生、石軍先生及查懋德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為林重庚先生、劉力先生、蕭偉強先生及賁聖林先生。


